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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鹿教研函〔2021〕11 号

关于开展鹿城区中小学教育评价改革试点项目成果提交

的通知

区属各中小学：

为进一步推进全区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，推广评价试

点学校先进经验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全区教育评价改革试点项目成

果，择优编录成册，进行宣传推广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交对象

1.省级评价改革典型学校；

2.市、区级评价改革试点学校。

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1。

二、内容范围

各试点学校梳理原省、市和区级评价试点改革过程中积累的成

果和经验，在原先试点改革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持续改进的成果，

提交一份学校教育评价改革试点项目成果。

提交的评价试点成果要凸显“改进结果评价，强化过程评价，

探索增值评价，健全综合评价”的价值导向，具体内容可涉及：学

校教育质量管理的改进、学校评价制度的完善；中小学生综合素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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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；中小学生学业评价的方法与体系；增值评价与发展性评价；

数据驱动教与学的改进；教师评价等。

三、材料要求

（一）各级评价试点校提交的评价试点成果必须是本校真实开

展过或正在开展的且有深入思考与有效行动的实践案例。严禁造假、

抄袭，文责自负。

（二）评价试点成果写作要求：

评价试点成果包括项目概况、研究成果、实践成效、推广价值、

反思与改进五个部分。

1.项目概况包括评价改革活动的背景与意义等；

2.研究成果包括评价体系与具体内容、评价方式与方法、学校

推进的路径与措施等。

3.实践成效应结合本校实际情况，基于本校评价试点研究成果

对本校产生的实际作用，如推进学校课堂变革、转变师生评价方式

和思想等；

4.推广价值主要为本校评价试点成果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；

5.反思与改进部分应结合评价项目本身，对评价改革的经验以

及成效、问题、不足等进行深入思考分析，对今后评价工作提出改

进意见或建议。

字数不超过 8000 字。

四、报送要求

(一)格式要求

案例封面（附件 2）：题目、学校名称、项目负责人、执笔人

姓名、执笔人联系电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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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标题：黑体，小三号字。

正文：宋体，小四号字，行距 22 磅，A4 纸。

（二）学段代码：01 小学；02 初中；03 跨学段。

（三）送交材料与程序

评价试点成果汇总表（附件 3）1 份，同时将评价试点成果电

子稿及汇总表电子稿以文件夹（以学校为文件名，如：温州市实验

中学）形式发至叶慧云老师钉钉：17706794121。文件夹内的评价

试点项目成果电子稿文件名统一为“学段代码－案例题目－学校”

样式（如“01－《学校评价改革的实践》－温州市实验中学”）。

附件2汇总表填写信息一定要与文件夹内的评价试点成果电子稿文

件名一致，请试点校认真填写核对，避免有误。

提交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5 日前。

联系人：叶慧云；联系电话：17706794121。

附件：1.各级评价试点校名单

2.鹿城区教育评价改革试点项目成果汇总表

3.封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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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省级评价改革典型学校及市、区级评价改革试点校名单

一、省级教育评价改革典型学校（共 4 所）

温州市实验小学、温州市水心小学、温州市实验中学、温州市第二十三

中学

二、市、区级教育评价改革试点学校（共 28 所）

小学（16 所）

温州市籀园小学、温州市蒲鞋市小学、温州市瓦市小学、温州市城南小

学、温州市建设小学、温州市水心小学、温州市百里路小学、温州市瓯

越小学、温州市鹿城区实验小学、温州市光明小学、温州市蒲州育英学

校、温州市少年游泳学校、温州市石坦巷小学、温州市鞋都三小、温州

市营楼小学、温州市白鹿外国语学校

初中（12 所）

温州市第二中学、温州市第三中学、温州市第四中学、温州市南浦实验

中学、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惠民路分校（温州市第十九中学）、

温州市第八中学、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附属学校教育集团学院路分校

（温州市第十二中学）、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附属学校教育集团江滨

分校（温州市第十四中学）、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、温州市第三十九中

学、温州市双屿中学、温州市临江中学



附件 2

鹿城区教育评价改革试点项目成果

单 位

项目负责人

题 目

学 段

项目执笔人

执笔人联系手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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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鹿城区教育评价改革试点项目成果汇总表

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学段

代码
评价成果标题 项目负责人 执笔人 执笔人联系电话

学段代码：01 小学；02 初中；03 跨学段


